附件：2

关于《禹州道地中药材保护及发展条例》

的起草情况说明
对《禹州道地中药材保护及发展条例》（以下简称“条例”）的起草情况作以说明。
前期准备工作及目前工作进展
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《河南省中医药条例》等上位法律法规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5〕11号）及省、市相关政策部署，立足禹州“华夏药都”深厚产业底蕴，破解当前道地中药材种植加工不规范、品牌保护力度不足、产业链协同性不强等瓶颈，特推进《禹州道地中药材保护和发展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立法工作。禹州拥有禹白芷、禹南星、九天阿胶等特色道地药材资源，通过地方立法可进一步规范全产业链发展，筑牢产业发展法治根基。2025年11月，许昌市人大已将《条例》制定工作列入日程，明确指导我市开展调研、起草、论证等相关工作，目前《条例（草稿）》已完成前期编制。
二、主要内容框架

本条例（草稿）共六章三十五条，涵盖总则、资源保护和管理、产业发展和融合、文化保护和传承、法律责任、附则六个部分，形成了 “保护 - 发展 - 传承 - 监管” 的完整体系。
（一）总则

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和定义，界定禹州道地中药材的内涵与具体品种；确立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科学规划、传承保护、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；明确许昌市、禹州市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的职责分工，规范行业协会作用，建立投诉举报制度，为条例实施奠定基础。
（二）资源保护和管理

建立禹州道地中药材目录动态调整制度，每五年评估发布一次；构建种质资源保护体系，建设种质资源库和原生境保护基地，禁止非法采集、破坏原生境种质资源；完善统计和动态监测机制，实现部门数据互通共享；推进良种繁育和标准化种植，制定种植标准规范，推广生态种植技术；加强地理标志保护，规范专用标志使用；强化质量追溯和生态环境保护，保障道地中药材品质与产地生态安全。
（三）产业发展和融合

制定加工业产业发展规划，鼓励产地初加工和趁鲜切制加工，规范加工流程与标准；支持中药饮片、中成药、中药制剂等项目发展，推动生产数字化、智能化；培育特色加工和药食同源产业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；保障加工企业要素资源需求，推动中药材专业市场升级改造，发展生态旅游与主题旅游线路；强化科技创新与产学研合作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和科技成果转化；推动工艺装备升级，推广专用机械与加工设备，完善收购仓储体系；培育 “华夏药都” 公共品牌，规范包装标识使用。
（四）文化保护和传承

加强中医药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建立炮制技艺、种植技艺传承基地，支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；通过举办药交会、药膳大赛等特色活动，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、进社区等，扩大品牌影响力；健全人才培育体系，落实人才引进政策，培养全产业链专业技能人才，建设老药工、老中医传承工作室，传承核心技术与经验。
（五）法律责任

明确转致条款，对已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，从其规定；针对中药材种植、经营、生产中的违法使用农业投入品、掺杂掺假、销售不合格中药材等行为，明确处罚主体与依据；对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行为，规定相应政务处分与法律责任；同时明确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追究情形。
（六）附则

对原生境、GAP、农业面源污染、二次污染、初加工、趁鲜切制加工、茶鲜叶等关键术语作出定义解释，明确条例实施日期。
三、核心亮点

1、突出地域特色：聚焦禹州道地中药材特有品种，针对性制定保护与发展措施，强化 “华夏药都” 品牌培育，彰显地域产业优势。

2、全链条规范：覆盖道地中药材品种保护、种植养殖、加工炮制、贸易物流、研发创新、品牌建设、文化传承等全产业链环节，实现全方位监管与引导。

3、多元协同推进：明确政府、部门、行业协会、市场主体等各方职责，构建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发展格局。

4、创新发展导向：强调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，支持产学研合作、工艺装备升级、药食同源产业发展等，推动产业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。

5、强化保护传承：兼顾资源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，既加强种质资源、产地生态保护，又注重非遗技艺、传统诊疗经验的传承与推广。

四、征求意见说明
为确保条例（草稿）符合实际、科学可行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公众可围绕条例（草稿）的条款内容、职责划分、措施可行性、法律责任设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，反馈渠道将通过官方平台公布。征求意见结束后，将结合各方建议对条例（草稿）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按法定程序推进立法进程。


